
附件 A 

司法機構提供有關司法覆核許可申請的統計數字

（ 1997-2013）  

年份

入稟的司法覆核許可

申請數目

(涉及居留權案件的司法

覆核載於括號內 ) 

許可申請的結果

（截至 24 .2 .2014）

獲批予 被拒絕

1997  112  (不適用 )  

1998  105  (不適用 )  

1999  147  (不適用 )  

2000  2 ,752  (不適用 )  
2001 3 ,848  (3 ,732)
2002 204  (102)
2003 131  (6 )
2004 150  (4 )
2005 155  (6 )
2006 132  (0 )
2007 143  (0 )
2008 147  (0 ) 67  66
2009 144  (0 ) 67  72
2010 134  (0 ) 68  58
2011 103  (0 ) 51  40
2012 161  (0 ) 63  80
2013 182  (0 ) 38  72

備 註

1 .  司 法 機 構 並 無 備 存 關 於 2 0 0 1 年 前 涉 及 居 留 權 案 件 的 司 法

覆 核 數 目 的 統 計 數 字 ， 亦 無 備 存 關 於 2 0 0 8 年 前 許 可 申 請

結 果 的 統 計 數 字 。

2 .  由 於 有 關 許 可 申 請 結 果 的 統 計 數 字 是 實 時 的 資 料 ， 因 此 相

關 的 統 計 數 字 會 因 爲 製 備 報 告 日 期 和 時 間 的 不 同 而 有 所

變 動。此 等 統 計 數 字 只 會 計 算 截 至 報 告 製 備 之 日，已 獲 批

予 或 被 拒 絕 的 許 可 申 請 數 目。至 於 其 他 情 況，包 括 許 可 申

請 被 撤 回 、 予 以 轉 介 或 待 決 ， 則 沒 有 在 此 反 映 。


